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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 

1. 禁毒基金程序指引重點 

2. 發放款項流程 

3. 擬備「推行計劃」須注意事項 

4. 問答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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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毒基金程序指引重點 

第一部分 3 

3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接受撥款 

 如決定接受撥款，須於3月29日（星期五）或以前填

妥以下文件交回基金會秘書處－ 

 答覆暨承諾書 
(Reply cum Undertaking) 

 推行計劃 
(Implementation Plan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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郵寄或親自交
回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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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撥款用途 

 撥款須專用於基金會核准的用途  

 撥款必須以經濟、明智的方式 

用於獲批項目的範圍內，  

以達成目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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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條款及條件 

 在推行項目時，須遵守以下文件訂明的 

所有條款及條件－ 

 批准書  

 撥款條件 

 獲撥款人／機構的程序指引 

 基金會不時發出的所有其他指示及信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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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條款及條件 

 機構須確保項目不得接受其他政府資助，而資助

資源亦不得用以補貼非受資助的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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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The project shall not be funded by other 

government funding and there shall be no cross-

subsidisation of subvented resources to non-

subvented activities.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獲准財政預算 

 須按照基金會批准的

財政預算和分項開支 

使用撥款 

 如有更改，必須事先 

取得基金會書面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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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）分項開支： 
6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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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現金需求預測 

 須向基金會提交項目的「推行計劃 」(Implementation Plan)，包

括「每年現金需求」(Yearly Funding Requirement)預測數字 

 預測現金需求時，應參考撥款申請表中財政預算部份 

 

9 

9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執行項目時限 

 在獲撥款日期起計六個月內開展項目（批准信另有規定除

外），並按已訂時限、獲批財政預算及人手完成項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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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在執行項目期間，發

生任何可能導致項目無

法如期完成的情況，須 

盡快通知基金會 

 

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招聘員工 

 應透過公開公平的制度招聘員工 

 按獲批准的人手及薪酬水平作出聘任 

 在聘請員工的過程中，必須避免利益衝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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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1日及17日 
禁毒基金一般撥款計劃 
項目管理及擬備財務文件

工作坊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 

 如採購貨品／服務的價值為5千元或以上，須按「程序指引」

取得足夠數目的書面報價／標書 

 在採購的過程中，必須秉持公平原則及避免利益衝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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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不少於2個 

合符要求的書面報價 

採購5千至5萬元的 

貨品或服務  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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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5萬元以上 

至50萬元的服務 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 

取得不少於5個 
合符要求的書面報價 

採購5萬元以上 

至20萬元的貨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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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20萬元以上的貨品 採購50萬元以上的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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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不少於5份投標書 

採納投標書可毋須徵求基金會批准； 
惟機構須於完成投標程序後，隨即向基金會提交 

所有投標書和投標價格比較表； 
如不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，須提供充足理據 

程序指引重點–採購貨品／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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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行政支援撥款 

 如有就項目申請「行政支援

撥款」 ，將獲批一筆過的開

支項目“Administrative 

Overhead” 

 在計算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

批款時，個別項目／活動

（例如審計費用）已被剔除

在計算基數之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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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子： 

(3) External Audit Fee are excluded from 

the compu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

Overhead funding.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行政支援撥款 

 須註明每年度擬向基金會申領

發放的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金

額，惟毋須就此提交任何收據

或付款單據等文件 

 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最終確認

金額會根據項目的實際開支及

剔除項目作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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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(4) The final recognised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overhead will be adjusted 

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pending of the project.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進度報告–非研究項目 

 自項目開展起計每滿六個月後的三個星期內（或其他指定時

間）提交半年進度報告，並按照既定的成果／成效指標交代

項目進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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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進度報告–研究項目 

 自項目開展起計每滿三個月後的兩個星期內（或其他指定時

間）提交季度進度報告，並按照既定的成果／成效指標交代

項目進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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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詳盡報告 

 項目完成後兩個月內提交詳盡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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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會計紀錄 

 須備存詳細的會計紀錄和證明文件（例如單據和發

票），以證明款項如何運用及申請發還款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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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備存活動收入紀錄， 

於申請發還款項時把收入

（包括利息收入）扣除 

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保存會計紀錄 

22 

 須保存與一般撥款計劃資助有關的帳簿及所有其

他相關紀錄及資料，保存期為計劃完成或最後一

筆撥款發放後最少7年（舊要求為3年），或按照

現行法例規定的期限，以較長時間者為準。 

 這些帳簿及紀錄須於任何合理時間供秘書處及審

計署的獲授權人員查閱。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購置資產 

 應備存資產記錄冊，記錄獲禁毒基金批准購置$1,000或以

上的固定資產 

 在項目完成後，基金會有權要求 

把資產交還基金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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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批准信
及財政預算內

的細則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版權材料 

 因推行項目而製作或編寫的所有材料（包括研究報告、影音

產品、手冊等）或其他類似材料的擁有權、版權及其他一切

知識產權，均屬基金會所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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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金會可隨時使用上述材料作任何用途 

 如經基金會事先批准，獲撥款者亦可使

用上述材料作學術研究或其他有意義的

用途  

 

 

 

 



程序指引重點–監察及分享 

 基金會成員、禁毒常務委員會成員或禁毒處人員可不時進行

實地視察，監察項目的進展 

 部份項目會由兩位禁毒常務委員會或其小組委員會成員 

(care-takers)監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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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機構須在基金會舉辦的發布會／ 

經驗分享會等活動提供協助， 

包括派員作經驗分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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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指引重點–鳴謝及贊助 

 須向基金會鳴謝，包括在所有有關宣傳品或刊物上列明 

 項目如接受任何其他贊助， 

或以贊助者名字為項目命名， 

必須事先取得基金會書面批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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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 

第二部分 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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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 

 

 

 

 

      

 已獲批額外撥款，以外聘核數師， 

進行年度及最終（涵蓋整段項目期間）的核數及核證 

 須開立及使用專用銀行戶口處理撥款 

 撥款將分期發放予機構 

 

獲批50萬元或
以上的項目 

及 獲批少於50萬元
但選擇聘請核數

師的項目 



如項目為期少於18個月 

 

 

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 

項目開始 首年度 

獲發放首年度 

所需款額50% 

獲發放首年度 

所需款額50% 

獲撥款人／機構 

按時提交： 

項目完結 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 
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 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 
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 

第二年度 

首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首年度款額餘下50%， 

及第二年度所需款額50% 

首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首年度款額餘下50%， 

及第二年度所需款額50% 

最終「經審計帳目」 

和詳盡報告 

（項目完結時） 

年度「經審計
帳目」 

進度報告 

（每半年／季及按 

基金會秘書處要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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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項目為期18個月或以上 

 

 

發放款項流程–分期發放模式 

項目開始 首年度 

獲發放首年度
所需款額100% 

獲發放首年度
所需款額100% 

項目完結 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 
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 

獲發放最後一筆撥款
（或向基金會退還 

尚未動用的撥款） 

第二年度 其後年度 

首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第二年度
所需款額50% 

首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第二年度
所需款額50% 

獲撥款人／機構 

按時提交： 

最終「經審計帳目」 

和詳盡報告 

（項目完結時） 

年度「經審計
帳目」 

進度報告 

（每半年／季及 

按基金會秘書處要求） 

其後每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上一年度款額 

餘下50%，及下一年度
所需款額50% 

其後每年度完結時 

獲發放上一年度款額 

餘下50%，及下一年度
所需款額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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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費用（適用於分期發放模式） 

31 

 因應核數及核證要求，獲撥款機構已獲批撥款，

用以外聘核數師 

獲批項目年期 
聘用核數師的 

撥款額 

1年或以下 8,000元 

1年以上至2年 16,000元 

2年以上 24,000元 

31 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現金需求預測 
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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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項目獲批年期超過1年，

須提供每個項目年度各個

獲批分項開支（包括行政

支援撥款）的預算開支。 

（例）分項開支： 
6項 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現金需求預測 
3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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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須按年及於項目完成後提交「經審計帳目」 

（audited account），內容包括： 

 核數師報告（auditors’ report） 

 收支表（statement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） 

 財務狀況表（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） 

 帳目附註（notes to account） 

 核數師報告須述明機構 

已符合基金會訂明的撥款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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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–核數師報告 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禁毒基金財務表格 

 收入及支出細項表 (I&E Form) 

 薪酬記錄 (Form B) 

 交通支出表格 (Form 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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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ndix IX  

適用於包含獲批准的開支項目「行政支援撥款」的項目 



機構蓋章 

Official seal: 

3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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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ndix IX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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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ndix IX  



發放款項流程–其他財務文件 
39 

39 



40 

40 

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模式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機構可選擇「實報實銷」發還款項方式 

 

 

獲批少於 
50萬元的項目 



項目開始 項目執行期間 

每兩個月提交發還款項申請
連同其他證明文件 

獲撥款人／機構 

墊支項目支出  

獲撥款人／機構 

墊支項目支出  

項目完結 

如項目進度理想並符合撥款條件，
可每兩個月獲發還項目的開支，

直至項目完成為止 

如項目進度理想並符合撥款條件，
可每兩個月獲發還項目的開支，

直至項目完成為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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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模式 



42 

 

發放款項流程–發還款項申請表 

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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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數師報告的分項開支 
（cost item)上限應與獲批財政預算

(approved budget)相符 

發放款項流程–擬備財務文件需注意事項 

核數師報告的用款數字 
應與「收入及支出細項表」相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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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基金申領的員工薪酬不可
超過獲批的月薪／時薪金額 

發放款項流程–擬備財務文件需注意事項 

未獲准的開支 
（例如購置固定資產開支） 

不應向基金申請還款 

 如文件混亂或不齊全，基金會須要求機構提交相關解釋或補充

文件，可能因此阻延發放款項的程序 

 在4月舉行的「擬備財務文件」工作坊將作詳細介紹，請提名

前線同工參加 
44 



擬備「推行計劃」須注意事項 

第三部分 4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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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「推行計劃」須注意事項 
46 

Toolkit Attachment I: 

Implementation Plan 

46 



問答時間 

第四部分 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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